














5. 工程適當性評估:

(1). 本案係為「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宜蘭線第一、

二雙溪橋改建工程」第二期工程,工程係為鐵道南側

排水道之延伸,盡量使用臺鐵公司所有土地,對私有
土地所有權人已是必要與最小使用範圍之方案。

(2). 本案係依重現期距50年之設計,完工後可降低區域

淹水風險。

6. 工程合法性評估:

本計畫係依「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-第一、二雙溪

橋改建工程」建設計畫於103年10月14日奉行政院院臺

交字第1030058414號函核定及依交通部111年10月20

日交授台專工字第1110039622號函辦理,係依法辦理。

(六)綜合評估分析:

本工程符合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,經評估應

屬適當。

壹拾、後續作業:本次為第一次公聽會,依照規定續辦第二次公聽會,

並於二次公聽會後辦理協議價購,若協議價購不成,為維護公

眾利益,只得辦理徵收;另會後如有意見提供,請於113 年

12月16日前傳真、函送或 Email 至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

司宜蘭工務段。

壹拾壹、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發言意見(含言詞及書面意見)

及其處理回覆情形:無陳述意見。

拾、散會時間:11時00分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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